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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定性的宋代维度

—— 反思日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研究

赵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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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的宋史学者立足《名公书判清明集》，试图回应法律社会学家和清代法制史学者对传统

中国司法文化的讨论。他们以听讼的定性为起点，衍生出深化法源理解、辨析司法官审判风格、构

建“健讼”评价等三个研究方向。在法源理解上，由于“情”“理”等内涵与功能具有多元性，法源

之间也存在着重合、互补或矛盾的复杂关系，需要细致辨别，才能精准定性某一司法官的审判特色。

在司法官的审判风格上，地域性与群体性被用于解释他们之间的差异，然而这种解释面临三个风险：

是否真的存在差异？地域性与群体性的解释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种解释路径是否考虑到了历时性

变迁与共时性的差异？在“健讼”评价上，由于唐代以前虽然诉讼多发、却未见“健讼”论述，所以

“健讼”成为宋代以后诉讼文化的关键词，需要从司法官的主观意识领域入手，去寻找诉讼制度上的

影响，以及《清明集》这类文献编纂成书的时代背景等。

关键词  《名公书判清明集》  法源 司法官 健讼

作者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088）。

韦伯通过对两组概念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对西方法律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理念型的分析：第一阶段是

形式 - 不理性的法律，第二阶段是实质—不理性的法律，第三阶段是实质—理性的法律，第四阶段是形

式 - 理性的法律。在他看来，与西方法律这样逐步发展的路径不同，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与司法始终处于

“实质—不理性”的阶段，即一直停留在西方中古社会法律的发展阶段上。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司法运作层

面，他认为中国传统审判“建立在‘考虑涉案者为何人’（in Ansehung der Person）的原则之上，像所罗门王

审判一样，用伦理道德式的智慧与公正感（典型的‘卡迪审判’），考虑具体个人实况，而不是根据概括的、

形式的法条来判案”，“过度重视实质公道、个案差异、自由裁量”，“充满了不可预计的特性”。a

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将传统中国司法置于西方近现代法律对立面的分析模式，同样也体现在日本学者

关于清代民事审判的研究中，代表性人物是滋贺秀三。他把清代地方官针对民事细故案件的听讼界定为“教

谕式调解”，即依据情理，提出能够令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由此平息纠纷。这一观点首先引起了美国

学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学者的反对，他认为清代地方官的听讼就是一种依法判断是非曲直、保障正当权利

a		关于西方法律的发展阶段与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总结，分别参见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7、19—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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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审判。a日、美学者的这一争论波及中国的清代法制史学界，从而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命题。

类型化的比较往往聚焦于不同类型的基本框架与主要特征，且将各种类型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

从而忽略共时性差异与历时性变迁。与南宋地方司法审判密切相关的书判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

称《清明集》）以及少量散见于宋人文集中的书判就为宋代法制史学者回应上述命题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产

生的问题无非就是：宋代是否有别于清代（历时性变迁）？如果存在差异，是大异还是小异（质变还是量

变）？这种差异是否仅是宋代局部地区的特色（共时性差异）？

日本的宋代法制史学者先着其鞭，数十年间在这一领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业绩，很大程度上消弭

了宋、清之间断代研究的隔阂，丰满了大家对近世中国法秩序的认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解释路径

与答案都无懈可击，本文拟对此加以反思。

一、以听讼的定性为起点

高桥芳郎与小川快之曾先后梳理过日本《清明集》研究的学术史，b 本文不拟全面申说，以下回顾仅限于

回应清代法制史研究的经典命题。

在仁井田陞与滋贺秀三关于《清明集》所见“女儿继承权”的激烈争论中，c司法官对于法条引用、法律

解读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如滋贺氏推测：“‘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从其文体来看，这并

非原封不动地引用某些条文的字句，一定是取其大意的文字。条文本身如何、上下文的文脉如何，现在都

无法判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就法的内容本身做出正确的论断”，“‘女合得男之半’……不论是作

为法律，还是被清楚说明的书判，都只是刘后村的一家之言，这点应当予以注意。或许这只是他随意的说

法而已”。d

此后，滋贺氏连续推出专论，讨论清代的民事审判是一种教谕式调解，国法、天理、人情是判断的基

准，其中人情被置于所有基准之首，所有判断并非是解释国法所得出的结论，法律没有严格地规范审判活

动。e 他虽然明确意识到宋代与清代有所不同，如“与此相对，南宋时期的法典几乎都未能流传到今天，但

是在南宋的判语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却可以搜集到很多从其他地方无法得知的、相当重要的民事法

规，然而，如果我们对清代的判语也寄予同样的期望，结果却只能令人失望”，f 但依然坚持帝制时代中国的

诉讼形态具有同质性，“一面把整个过程中细节性的沿革变化和其不变的性质置于意识里”，g 而且还将这种

“父母官型诉讼”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h

佐立治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滋贺氏的观点，通过对《清明集》中民事裁判的考察，他认为南宋的司法官依

据法律，对当事人主张的是非对错做出“二选一”的决断，绝非滋贺氏所谓的基于情理的教谕式调解。i 滋

贺氏在评论中回应，虽然宋代与清代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探究其间的历史过程将是今后学界的

重要课题，但是无论是宋代还是清代，“父母官型诉讼”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他的反驳理由从审判法源

a		双方观点的整理与评析，参见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

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98—310 页。

b		高橋芳郎：《名公書判清明集》，滋賀秀三编《中国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年，第 377—378 页；小川快之：《〈清

明集〉と宋代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18 號，2003 年，第 209—219 页；小川快之：《1980 年以来日本宋代法制史研究的课题与现状》，

赵晶译，《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 年第 5 期。需要注意的是，为节省篇幅以及便于中国读者复核，本文在引用日文论著时，除非说明之必要，

否则皆只列出最近修改的版本或中译本的相关信息。

c		相关争论，可参见小川快之：《宋代女子財産権論争について》，《上智史学》第 60 號，2015 年，第 1—10 页。

d		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東京：創文社，1967 年，第 449、458 页。

e		相关论文收入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1984 年；《続·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2009 年。其中集

中论述这一问题的三篇论文被选译为中文，收入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

f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范愉译、王亚新校，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 25—26 页。

g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王亚新译，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 8 页。

h		滋賀秀三：《続·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第 87—106 页。

i		佐立治人：《〈清明集〉的“法意”与“人情”——由诉讼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的痕迹》，姚荣涛译，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日本学者中国

法制史论著选》（宋辽金元卷），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353—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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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转向了判决“既判力”的问题，即在传统中国，司法官做出的判决不具有强制的确定性，依旧要

考虑当事人是否接受的问题，宋代虽然法律繁多，但都是实体法而非程序法，也没有终审机构，这就是传统中

国法不变的本质。a 换言之，在滋贺氏看来，即使如佐立氏所言，南宋司法官依法进行审判，但因为判决要考

虑当事人是否接受，且没有终局性，所以无法推翻“教谕式调解”的定性。

王亚新曾总结，在西欧背景的法学语境中，审判与调解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点：第一，“审判以强制性为特

征，这尤其是表现在最终的判定中；而调解则必须获得当事者同意或双方当事者之间的合意，才能使纠纷终

结”；第二，“审判必须严格依据具有实定法的法律规范做出判定；而调解则可以从法律的拘束中解放出来，

根据条理甚至于完全根据当事者的意思达到纠纷的解决”；第三，“审判在权利义务的归属上必有胜负，原则

上必须是‘非黑即白’的判定；但调解则允许妥协的解决，鼓励当事者相互让步”。b

在这一背景下，佐立氏仅就第二点进行立论，自然很难说服滋贺氏，因此滋贺氏后来又曾回应道：将南

宋时的审判简单地定性为“二选一”的判断，这是危险的；审判类型的异同与法律引用的频度等有着本质的差

别。c又因为宋代的上诉制度极为发达，当事者通过一再上诉，频繁推翻前判，d 所以有关第一点，学界并无争

议，而且还由此延伸到对宋代“健讼”问题的讨论上；可惜的是，无论是滋贺氏、佐立氏，还是以后的研究者，

都未曾就第三点进行论辩，此后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第二点上，并由此衍生出另外两个方向：

首先是继续深化对于“人情”或其他法源的讨论。如大泽正昭在介入“女儿继承权”的讨论时提到，“人

情”是司法官克服法律理念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架构之一，虽然与清代相比，宋代的“人情”原则色彩较为薄

弱。e可见他在总体上是支持滋贺氏的。

此后，他进一步批判佐立氏的研究仅立足于书判所见“人情”二字及其相关用语，并未考虑到虽未使用

“人情”“情理”这一类语词、却体现“人情”原则的情况。有鉴于此，大泽氏对胡颖、蔡杭的书判进行分析，

认为胡颖的“天理”原则体现在征引各种圣人、前贤的言论上，实际上与“人情”是一体的，且可大致分为普

遍性道德和关于家族、宗族的道德两大类。至于胡颖的“人情”原则，一般体现为书判中出现的“从轻”“从

宽厚”“可怜”“从恕”等语词，以及司法官对于被告立场、舆论、士人陈情的考虑；而蔡杭的书判也体现了

自己的特点，如引用前贤之言仅限于范仲淹，又如他对于士人与官吏的犯罪多从轻处罚，体现了对现实的妥

协，相比之下，蔡杭更重“人情”。总之，在大泽氏看来，当时的审判法源有二，分别是“国法”和以“天理”

为内核的“人情”。f

此外，大泽氏还对刘克庄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他在建阳知县任上基本依“法”而断，书判中几乎未见

“情”，虽然引用古典如《论语》《诗经》等来彰显“理”，但并不构成裁判的依据；至于江东提刑时代的书判，

很多是对下级机关的指示，体现的是仁民爱物的统治理念，而在他自己审理的部分，依然鲜见使用“人情”予

以从轻处断的情况，与知县时代一样，在“理”的部分大多重视兄弟之间的友爱，而对“法”的援引则囊括律、

法、具体的赦令、指挥以及抽象意义上的“法”，可见重视程度。总之，大泽氏认为刘克庄书判所见的风格是

严格依法判决，并由此推论，他所引用的“女子分法”应该是当时存在的法律。g 这就与前述滋贺氏的判断形

成了鲜明的反差。

大泽氏的上述论断其实已经体现出第二个研究方向，即不同的司法官对于法源的选择有不同的倾向与偏

好。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如青木敦在给大泽氏的书评中问道，相比于蔡杭，

胡颖的书评更喜欢引用古典及标举圣人，由此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他还婉转地提示，大泽氏并没有参考

自己在 2003 年就发表的相关论文。h

a		滋賀秀三：《書評：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東洋史研究》第 52 卷第 4 號，1994 年，第 157—158 页。其实，滋贺氏很早就

提出这个观点，参见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第 145—262 页。

b		王亚新：《关于滋贺秀三教授论文的解说》，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 101 页。

c		滋賀秀三：《続·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第 198 页。

d		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范愉译，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6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30—32 页。

e		大泽正昭：《南宋的裁判与女性财产权》，刘馨珺译，《大陆杂志》第 101 卷第 4 期，2000 年，第 29 页。

fg		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東京：汲古書院，2015 年，第 35—74、75—100 页。

h		青木敦：《書評：大島立子編〈宋—清代の法と地域社会〉》，《法制史研究》第 57 號，2007 年，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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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氏的想法是：《清明集》中的名公在法令引用方面有很大的个人差异，如蔡杭、吴势卿等往往不引

法而判，即使引用法律，也非根据情节逐项引用；与此相反，范应铃、翁甫则体现出强烈的引用法条的倾

向，即使是再细微的事实，也会标举法条依据。由此他认为，相比于闽北出身的司法官，范应铃、吴革、

胡颖等江西、湖南出身者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判决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代江西具有“健讼”的法文

化，法令在地区秩序维持中具有重要意义。a 除此之外，他还猜测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南宋道学家对

法典的态度。如朱熹、叶适都对宋代法律的繁琐提出过批评，这种态度是否会影响到服膺朱子学的司法官

的法律引用？b

总之，在与清代法制史的经典命题进行对话的意识下，日本学界以《清明集》为核心史料，以听讼的定

性为中心，拓展出三个研究方向：法源、司法官群体和健讼。以下逐一予以评析和反思。

二、对于法源界定的反思——以日文译注的争论为楔子

英国学者马若斐曾总结，《清明集 》中的“情 ”主要指“案情事实 ”（fact），偶然也会表示“情感 ”

（feeling）；“人情”可以表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形”，更多地表示“行为举止合乎相应的伦常要求”；

从描述性角度理解，“理”的意思是“理由”，若从规范性角度来说，则有“原则”“伦理准则”“标准”的

含义。所以他提醒研究者注意：“其一，这些词中间最为重要的两个——‘人情’和‘理’，都具有多重含

义，发挥着多种功能。甚至在同一份判决中，这样的语词所发挥的功能都不止一种，比如有时其既可以作

为谴责的工具，有时又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其二，法官在判决中所用的语言有时很夸张，尤其是法官

意在提醒当事人注意人伦之道时，他们会大量用到‘人情’和‘理’两词，此时，这些词会作文学藻饰之

用，而对判决并不起实质性的作用”，“通过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关键词大致发挥了三种最重要的功能，各

词在判决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居其一，或更多。这三种功能为：其一，对证据进行检验，以及对诉讼行为（包

括自己的行为及别的法官的行为）进行评价；其二，对诉讼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谴责（或定罪），其三，作为

构成判决的一个要素，即构成判决的依据”。c

由此可知，如果要将《清明集》所见“情”“理”等纳入到法源的讨论中来，我们必须先确定该语词在

上下文中的意涵，然后再判断它是否构成判决的依据，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点，所举例证才具有证明效力。

以下分而论之。

（一）“情”“理”等内涵的多元性

1978 年，梅原郁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重组共同研究班，研读、译注宋本《清明集》，并于 1986

年出版日文译注本。d 高桥芳郎迅即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十五页的书评，予以严厉抨击。e 该文指出了译注本

的若干缺陷，如译文有误或不当之处达百余处，虽然未必全部准确，但也有许多引人深思之处。

如梅原氏等将“结绝”译为“確定判决”，高桥氏则引用前述滋贺氏有关民事判决不具有“既判力”的

观点，认为这一翻译不妥当。f 在日语中，“確定判决”是指无法通过上诉撤销的判决，如前所述，宋代确

实不可能出现“確定判決”（除非是皇帝做出的）。

高桥氏的书评也涉及到“法”“理”“情”问题，指出梅原氏的译本往往没有明确解释，且时有误译。

如宋本《清明集 • 孤幼》 所收“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的书判中有一句“但子听于父者也，李少二十一岂

知子从父令之为非孝。原情定罪，李细二十三为重，李少二十一为轻”，g 梅原氏的译本将“原情定罪”之

a		青木敦：《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与江南民间惯习关系再考》，熊秉真主编，吕芳上、卢建荣合编：《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

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 年，第 109—131 页。

b		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世界》，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 年，第 65—74 页。

c		马若斐：《南宋时期的司法推理》，陈煜译，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7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 299—358 页。

d		梅原郁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京都：同朋舍，1986 年。

ef		高橋芳郎：《梅原郁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訂誤》，《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 12 號，1987 年，第 112—146、118 页。

g		《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台北：大化书局，1980 年，第 795 页。该案同样见于明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

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孤幼》，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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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译为“实情”，a 高桥氏则认为此“情”应为“人情、动机”。b从该案上下文的语境来说，梅原氏所译

“实情”并无不当，推究案情，区分责任，完全符合文脉；反倒是高桥氏之说，如译为“人情”，此处含义

不明，译为“动机”，李细二十三、李少二十一父子皆有吞并他人财产、拒抗官差的主观故意，所谓“子听

于父者也，李少二十一岂知子从父令之为非孝”，无非是强调李细二十三作为家长的首犯责任，与“动机”

无关。因此，从功能上言，此处的“情”只是用于确定法律责任的事实（fact）而已。

由此反观上述大泽氏对于“天理”“人情”及其相关用语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佐立氏和滋贺氏的讨论范围限于“民事审判”。原因在于，滋贺氏认为清代虽然没有现代民事

诉讼和刑事诉讼那样的区分，但以是否课以徒以上刑罚为界限，形成两种性质不同的程序。如果课以徒以

上刑罚，那么该案件的判决将严格依据法律、参照先例；而只有那些不存在徒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可能是

具有强烈调解色彩的审判。c 因此，佐立氏很清楚地说明：“在现存的《清明集》474 件判词中，民事案件有

250 起左右”，“民事案件有两项要素条件，即审判内容为‘田宅、婚姻、债负’，刑罚数量在‘勘杖一百’

之内”。d大泽氏将统计范围扩大至所有案件，并不区分“刑事”“民事”，这就面临一个风险：南宋究竟有

无这种区分？若有，那么这种统括性统计的意义何在？若没有，该如何论证？e

其二，大泽氏不仅没有区分“人情”“天理”等语词的不同内涵，而且还试图将其他相关的用语分别厘

入“情、理、法”三者的框架下，这就进一步制造了混乱。青木氏业已提出疑问，大泽氏将“其情亦甚可

怜矣”列入“人情”，而将“矜恤之心”纳入“天理”，不把“照减降赦恩”归入“国法”而归入“人情”，原

因何在？f 此外，大泽氏还将大量“从轻”“从重”等酌情加重、减轻刑罚的内容归入“人情”，青木氏认为

敕、令等法律中也有很多“从轻”“减轻”，这究竟是“国法”还是“人情”需要再考虑。g

从法理上言，中国古代的刑法基本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即条文中只规定单一的刑种与固定

的刑度，虽然司法官基本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但在法律上还有明确的减免情节的规定，如《宋刑统》卷二

“请减赎”规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

从减一等之例”。h 因此，被大泽氏列入“人情”的“以系修武郎之孙，姑从末减”“父系武弁，姑从引荫末

减”等，i 其实都属于“荫减”，只有将“人情”理解为“减刑情节”时，二者才可能匹配。

其三，如果参详现代刑法中定罪与量刑的区分，从量刑情节来考虑南宋司法官对于“从轻”“从重”的

决断，我们就可进一步怀疑：“人情”能否作为与“国法”并举的法源？中国台湾地区《刑法》第 57 条详细

规定了科刑轻重的斟酌标准：

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基础，并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为科刑轻重之标准：

一、犯罪之动机、目的；二、犯罪时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为人之生活状况；五、

犯罪行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为人之智识程度；七、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关系；八、犯罪行为人违反

义务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险或损害；十、犯罪后之态度。

以此审视大泽氏归入“人情”的部分例证，j如“愚蠢无知，从轻”“愚民无知，固不足责”可归入第一

目，“方寸之乱，不言可知”属第二目，“众论”“舆论”“众论及知县之言，姑从轻”可归入第五、九目，

a		梅原郁：《名公书判清明集》，第 101 页。

b		高橋芳郎：《梅原郁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訂誤》，第 118 页。

c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王亚新译，第 20—21 页。

d		佐立治人：《〈清明集〉的“法意”与“人情”——由诉讼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的痕迹》，姚荣涛译，第 359 页。

e		柳立言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参见柳立言：《南宋的民事裁判：同案同判还是异判》，《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8 期；《从〈名公书判清明集〉

看南宋审判宗教犯罪的范例》，柳立言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 年，第

93—141 页。

f		青木敦：《書評：大島立子編〈宋—清代の法と地域社会〉》，第 344—345 页。需要说明的是，大泽氏将此文收入专著时有过改订，因此凡

青木氏书评所涉、大泽氏已改定的部分，此处不再列出。

g		青木敦：《書評：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法制史研究》第 66 號，2017 年，第 324—325 页。

h	 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20 页。

ij		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第 73—74、67—74 页。



Academic  Monthly 第 50 卷 09 Sep  2018

154

“不欲玷其士节”“粗知读书”“前贤之后，合从三宥，从轻”则可归入第五目，“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

业……揆之人情，从轻”“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特免断一次”“兄弟之讼……从轻”“乡邻之争劝

以和睦……有人情在乡里”可归入第七目。

因此，这些被大泽氏认为是“人情”的因素并非作为判断是非、罪否的规范性依据，只是影响量刑的情

节罢了。在这个层面上说，关于传统中国法中“情、理、法”的法源问题，是否可以部分地转化为在“绝对

确定的法定刑”立法模式下，司法官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讨论？

（二）不同法源的功能互补

宋本《清明集 • 立继》所收“立继营葬嫁女并行”书判中有一句“毋乃迹义而心利欤？毋乃事在此而意

在彼欤？风俗薄恶，良可重叹”。a 梅原氏译本将“风俗”译为“人情”，被高桥氏批评为翻译不恰当：如地

方志的“风俗”项下并不仅仅指涉“人情”，包含着习俗、惯行、当地人的性格与行为模式等宽泛的内容，

应该继续保留“风俗”一词并用注释进行解说。b

在高桥氏批判性的书评刊出之后，梅原氏迅速撰写了反驳性意见，其中就对上述指摘进行了回应：既

然高桥氏一直强调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对于解释宋代现象的有效性，那么不妨引用滋贺氏的看

法。滋贺氏在该书中言及，“体问风俗”是要求“尽其情”，即常说的“小大之狱，必以其情”。“人情”这

种一般性的概念也可概括性地指涉“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如土地状况的差别。c

从翻译的角度而言，梅原氏这种辩解略显无力，前文的“风俗”若译为“人情”，反而给读者制造理解

上的麻烦。只是将“风俗”纳入“人情”项下，不由令人勾联起另外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命题。

宋代史料中常见“乡原体例”“乡原旧例”“乡例”“乡俗体例”等用语，既往学界都解释为乡村的习

惯、民间的惯行等。高桥氏曾全面批判这种通说，认为“乡原”并非乡村之意，而是表示“从来的”“从前

的”，因此“乡原体例”应当解释为从前的方式、从前的规定，其制定主体是公权力，而非民间。一旦拔高

这一解释背后的历史意义，这就相当于否定了宋代乡村地缘性共同体的存在，完全代之以王朝对于乡村的

主导性统治。d

作为被高桥氏批判的对象之一，柳田节子在回应中全面检讨了唐宋史料所见“乡原体例”等用语，否定

了高桥氏关于“从前的方式”“从前的规定”的解释，重新回归旧说“乡村的习惯”，并认为这些习惯根植

于各地的地域性差别，通过长期积累而形成，源自民间，为政府所认可。e

如果我们把这一争论纳入到法源视野下进行审视，可以产生的问题是：南宋的司法官有无将“乡原体

例”等当作一种法源？如果确有其例，那么按照既往理解，这不过是“人情”之一；但按照高桥氏的理解，

那便是“国法”的组成部分，结论截然不同。

以下将《清明集》所见“乡原体例”等语词汇成表 1，同时列出日译本的译文与注释，以便展开讨论。

根据表 1，可作如下申论：

首先，就第 3 项所列梅原氏译本的注释来看，他们显然了解并接受了高桥氏的看法，将“乡原体例”看

作是一种“制度”，但没有采用高桥氏有关“乡原”为“先前的、本来的”的看法；高桥氏在译文中也放弃

了“先前的、本来的”的看法。

其次，根据柳立言的研究，《清明集》中无名书判的作者应该适用“范西堂，后同”的方式来推定作

者，f 因此第 2、6、8 项的作者可推定为范应铃、翁甫、胡颖。青木氏曾列出一表，统计《清明集》所收书判

a		《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名公书判清明集》，第 774 页。该案同样见于明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立继类》，第 257 页。

b		高橋芳郎：《梅原郁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訂誤》，第 120 页。

c		梅原郁：《拙訳〈清明集〉に対する高橋芳郎の“訂誤”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 13 號，1988 年，第 128 页。

d		高橋芳郎：《宋代浙西デルタ地帶における水利慣行》，《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29 卷第 1 號，1981 年，后修改收入氏著《宋代中国の

法制と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第 111—148 页。需要说明的是，高桥氏在修订版中放弃了“从来的”“从前的”解释，但依然

坚持公权力制定说。

e	 柳田節子：《宋代庶民の女たち》，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第 161—192 页。

f		柳立言：《〈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无名书判——研究方法的探讨》，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5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116—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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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法条引用率，不妨与之比对：abcdefghijklm

青木氏注意到，范应铃所撰书判的一个特点就是参考乡原体例、乡庶体例等地方社会的习惯。n 结合表

1、表 2，则可进一步发现：凡倾向于引用法条者，也往往标举这些地方习惯，如翁甫、吴革、胡颖。此外，

根据柳立言的推断，表 1 第 1 项的书判署名“拟笔”，应是“建宁府之佥厅官员”，o 任职于蔡杭的籍贯地。

ab		高橋芳郎：《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官吏門·賦役門·文事門》，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8 年，第 202、215 页。

cegil		梅原郁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第 126、127 页，第 132 页，第 133 页，第 250 页，第 335 页。

dfhjkm		高橋芳郎：《訳注〈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南宋代の民事的紛爭と判決》，東京：創文社，2006 年，第 27、28 页，第 35 页，

       第 36 页，第 159 页，第 224 页，第 343 页。

n		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世界》，第 68 页。

o		柳立言：《〈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无名书判——研究方法的探讨》，第 174 页。

表 1  《清明集》所见“乡原体例”等

序 号 卷数：页码 书判名（ 作者 ） 原 文 译注（ 括号内为日译文的中译 ）

1 3 ：78
父官虽卑于祖祖子孙众
而父只一子即合从父限
田法（ 拟笔 ）

要见陈某目今见管佃田亩
若干，或用产钱比算，亦
合照乡例从实指定，无容
乡司巧行卖弄。

高桥译文：“ 当地の計算例 ”①

（ 当地的计算方法 ）。

2 3 ：84
归并黄知府三位子户

（ 范应铃？）

以本乡则例，中等每顷
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顷半
共计七贯五百三十三文。

高桥译文：“ 当地の計算方法 ”b

（ 当地的计算方法 ）。

3 4 ：101
吴盟诉吴锡卖田

（ 范应铃 ）

五契田产纽计五十二亩
半，以乡原体例计之，每
亩少钱叁贯足。

梅原译文：“ 乡原の体例 ”（ 乡原的体例 ）。
注释的中译：到了宋代，被用来标记立足
于地方特有惯行的制度时，“ 乡原体例 ”或

“ 乡例 ”这种简称就很常见了。也有学说认
为“ 乡原 ”“ 应该被解释为先前的、本来

的 ”，但此处是指这个地方的体例。c

高桥译文：“この地方の相場 ”
（ 当地的行情 ）。

注释的中译：“ 乡原 ”是指“ 当地 ”，“ 体

例 ”则表示“ 事例 ”“ 惯例 ”“ 方式 ”。d

4 4 ：103
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

（ 范应铃 ）

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
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
凭投印。

梅原译文：“ 乡原の体例 ”e

（ 乡原的体例 ）。

高桥译文：“この地方の慣例 ”f

（ 当地的惯例 ）。

5 4 ：104
曾沂诉陈增取典田未尽
价钱

（ 范应铃 ）

虽是比元钱差减，然乡原
体例，各有时价，前后不
同。

梅原译文：“ 乡原の体例 ”g

（ 乡原的体例 ）。

高桥译文：“この地方の慣例 ”h

（ 当地的惯例 ）。

6 5 ：161
争山各执是非当参旁证

（ 翁甫？）
建阳乡例，交易往往多批
凿元分支书。

梅原译文：“ 建陽の鄉例 ”i

（ 建阳的乡例 ）。

高桥译文：“ 建陽の習慣 ”j

（ 建阳的习惯 ）。

7 6 ：187
陆地归之官以息争竞

（ 吴革 ）
张清将地抵当，所在乡例
有之。

高桥译文：“ 至る所で慣習 ”k

（ 所在地的习惯 ）。

8 9 ：337
背主赖库本钱

（ 胡颖？）

湖湘乡例，成贯三分，成
百四分，极少亦不下二
分。

梅原译文：“ 湖南地方の慣例 ”l

（ 湖南地方的惯例 ）。

高桥译文：“ 湖湘の慣例 ”m

（ 湖湘的惯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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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此，我们能否得出与上述法源讨论相关的有意义的结论？这就需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引用法条是否意味着严格遵守法律？

明本《清明集》卷四《户婚门 • 争业上》载有范应铃所判“漕司送下互争田产”一案，b大致案情如下：

黄子真从余德庆手中购回祖上卖给余家的田产，余德庆的堂兄弟余德广在交易后三年内以“亲邻先买权”为

由提出退赎要求，黄子真以该田为祖产相抗辩。范应铃虽然最终支持黄子真的诉求，但并不认同他的抗辩

理由。

范应铃首先引用了一个法条：“然律之以法，诸典卖田宅，具帐开析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

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据此，对于所典卖的田宅而言，不仅亲邻有先买权，周围墓田的业主也

有先买权。虽然余德广是亲邻，但黄家的祖坟就在这块地的边上，黄子真也有先买权，两权并举，谁更优

先？可惜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范应铃只能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认为“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今舍墓田，

而主亲邻，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殊乖法意”。只是他的这一判断是否契合“法意”？

《清明集》卷九《户婚门 • 坟墓》“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曾引法条：

典卖众分田宅私辄费用者，准分法追还，令元典卖人还价；即典卖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过十年，

典卖人死，或已二十年，各不在论理之限。若墓田，虽在限外，听有分人理认，钱、业各还主，典卖人已

死，价钱不追。c

如果典卖人所典卖的田宅是共有财产，那么其他共有人可以追回产业，令典卖人归还价金；超过十年，

则不能追回产业，只能获得价金；如果超过十年且典卖人已死亡，或者超过二十年，那么其他共有人就没

有任何权利了。但这一时限并不适用于墓田。由此可见，南宋立法确实如范应铃所言，因墓田意在祖宗而

倍加重视。

通过本案可知，范应铃虽然引用了法条，但因为规定本身存在空白之处，无法据以做出裁判，所以只

能进行法理解释，推究“法意”，由此实现吴革所谓的“庶几法意人情，两不相碍”。d 这就提示我们两点：

第一，想要通过对某一司法官法条引用率的统计，来证明这位司法官比其他人更加遵守法律，恐怕存

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引用不代表遵守（反过来，不引用也不代表不遵守）；

第二，有时候不引用法条，而征诸“人情”之类，并不意味着司法官不想严格守法，而仅仅是因为法律

存在漏洞或无法可据。

其次，不引用法条而征引“乡原体例”等又意味着什么？

在表 1 第 4 项范应铃所判《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中，高七一所执田产干照内“无号数亩步，别具单帐

于前，且无缝印”，范应铃引“乡原体例”的要求，“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否决了这份文件的证据力。e

a		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世界》，第 70 页。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柳立言推定的无名书判的作者，青木氏的统计数据需要大幅度修改，此处暂录原文。

bc		《名公书判清明集》，第 120—122、323 页。

d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6《户婚门·赎屋》“执同分赎屋地”，第 166 页。

e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4《户婚门·争业上》，第 103 页。

表 2  《清明集》书判作者的法条引用率①

姓 名 书判数量
引用法条的书判

（ 占书判总数的百分比 ）
法条总数

引用法条的书判平
均引用法条数

籍贯

翁 甫 27 12（44.4%） 22 1.83 福建建宁府崇安人

范应铃 42 16（38.1%） 25 1.56 江西隆兴府丰城人

吴 革 23 7（30.4%） 8 1.14 江西江州庐山人

刘克庄 21 5（23.8%） 9 1.80 福建兴华军莆田人

胡 颖 72 13（18.1%） 23 1.77 湖南潭州湘潭人

蔡 杭 69 6（8.7%） 19 3.17 福建建宁府建阳人

吴势卿 25 0（0%） 0 0 福建建宁府建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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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氏由此认为，这一要求并非自发生成的“当地习惯”，而是继受自公权力规定的立契登记程序。a

然而，早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二十二日，户部员外郎马骐就曾提出意见：“窃谓典卖田宅，条

令所载契要格式备矣，或不如式，在法未尝不许执用。……今契内一项不如式及未批砧基簿，与私辄典卖

情犯绝远，而一概以违法处之，则伦类不通，非所以为法也”。对此，敕令所的意见是：

旧来臣僚申请，乞今后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间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

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难以革绝交易不明、致生词讼之弊；不对批凿砧基簿，

难以杜绝减落税钱及产去税存之弊。缘村民多是不晓法式，欲今后除契要不如式不系违法外，若无牙保写

契人亲书押字，而不曾经官司投印者，并作违法，不许执用。（已经投印者，止科不应为之罪。）所有对行

批凿砧基簿事，合依原降指挥施行。（不曾批凿已经投印者，令再行批凿。）b

由此可见：

第一，国法所要求的“顷亩、开架、四邻所至”等内容，与“乡原体例”近似；

第二，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就有臣僚上奏，认为民间田宅争讼之所以繁多，是因为任意书

写契约导致四至界限不明，且不让左右邻舍知晓，缺乏佐证，因此太宗从其建议，下诏规定：“两京及诸道

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c 宋廷努力推进契约标准化，

但到了绍兴年间，民间的契约依然“不如式”，原因在于“村民多是不晓法式”，由此便可质疑高桥氏所标

榜的国家对于乡村的统治力与渗透力；

第三，虽然“乡原体例”与国法内容一致，但范应铃舍“国法”而引“乡例”，原因或许在于，绍兴

三十一年敕令所的建议依然有效，因此根据“国法”，“契要不如式不系违法”，无从否定高七一所执文书，

而“乡原体例”的要求比“国法”严苛，可以戳穿诈伪的奸谋。

总而言之，究竟是“乡原体例”袭自国家制度，还是国家制度吸收了“乡原体例”，这无疑是一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国家制度对于民间社会的渗透力并没有高桥氏所预判的那么强大，“乡原体例”

可能比国家制度还严格，由此或可窥得一斑。

再次，是否所有的“乡原体例”都发挥着行为规范的功能？

所谓行为规范，必然蕴含着权利、义务，但除此之外，还有“例如所谓的工业标准（产品、材料、工

序和功效的工业规范）、劳动规范（计时工资中的‘一般报酬’）、成绩规范（体育竞赛参加者的最低成绩要

求、‘限制 /limit’）”，这只是“在质量、成绩、安全或类似方面的一致标准”而已。d 这种标准并不能作为

法源，只是单纯用于确定某种事实。表 1 所列第 1、2、3、5、8 项中的“乡原体例”“本乡则例”“乡例”

等皆是此类标准，所以高桥氏的部分翻译非常准确，如“计算方法”。

范应铃等比较多地征引这些地方计算标准，并非想在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做出抉择，只是他们所

审判的案件需要这些标准来确定基本事实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集中出现“乡原体例”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

司法官个人的爱好、倾向，而在于他所判决的某类案件被集中收录到了《清明集》中。

三、对于地域特色与群体划分的反思

如前所述，青木氏在标举范应铃、胡颖、吴革等人的特殊性时，推测了造成这种特殊性的两个原因：

其一是江西独有的法文化；其二是道学家对法典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两个解释路径：地域与群体。

（一）消解地域性与差异性

对于前者，既有研究其实已对青木氏的立论构成了威胁，如前述大泽氏对于刘克庄的研究就显示，即

使出身闽北，也会严格依法而判。青木氏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感慨：“要对这些影响予以检证，其实

a	 高橋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 118—119 页。

b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五 ~ 六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7473 页。

c		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42 页。

d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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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容易”，如引用法律较多的翁甫和刘克庄、引用法律极少的蔡杭和吴势卿都是福建人，且刘克庄和蔡杭

都在江西的信州、饶州任过职。a

事实上，柳立言的研究或许更有釜底抽薪的效果。他立足于《清明集》中关于立嗣与分产这两类民事

案件，发现出生于不同地方、任职于不同地方的五位司法官作出了相当一致的判决，由此总结判决一致的

原因：第一，依法而判的要求，这反映出南宋的立法相当周严以及审判者受到制度的约束（如要求援引法

条）；第二，审理者所用的“道理”和经义大多简单、普遍且符合民情，发挥着辅助而非抵触法律的作用；

第三，判决讲究逻辑推理；第四，审判的目的相同；第五，效法相同的儒学或司法名公。此外，他们彼此

是师生、朋友或同门，参用彼此的观点和书判，阅读相同的法律名著、儒学经典和科举用书等。b 与此同

时，他又用四位司法官所写十三个书判来分析南宋的宗教犯罪审判，并得出结论：尽管时、地和人等因素

都不同，但四位审理者的表现基本相同，如逻辑清晰、推理严谨、审判依法、不大受个人好恶左右、兼重

形式与实质条件、讲究名实相符，既处罚百姓，也惩戒不悔改的士大夫，所作判词条理分明、清楚易读；

最重要的是判决结果也大同小异，所谓的小异体现在决定应处何刑时，他们根据罪罚相称的原则，重罪重

罚、轻罪轻罚。c 在这一研究结论之下，且不论江西的地域性特色是否影响到名公的不同审判风格，连名公

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差异都成了一个伪命题。

（二）消解朱子学派的特殊性

宋本《清明集》“目录”页后就是“清明集名氏”（作者列表），在朱熹之下，真德秀等依次排开，俨然

呈现出朱子学派的气象。青木氏认为，《清明集》的这些名公基本上全是朱子学者，且很多都出生于朱熹寓

居的闽北建州。d

如果以朱子学派的建构来讨论《清明集》编集成书的可能性，即为何集结这些人的书判、编者如何取

得这些人的书判等，这应当是一种有效的解释路径。然而，如果要以朱子学来解释这些司法官的审判特色，

那么就需走出《清明集》、南宋乃至宋朝，进行大量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工作。如高桥氏曾围绕宋—明

之间关于寡妇改嫁能否带走妆奁的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南宋的法律对此并无规定，所以司法官存在意见差

别，黄榦所持的禁止性意见可能源自朱子学的宗法主义立场，与元、明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具有相同的思

想背景。e

可惜的是，目前未见其他与之类似的个案研究，大多都是泛泛而论。如近藤一成曾以黄榦为例，分别

考察了“礼的世界”与“判词的世界”。他认为，对黄榦来说，礼是以“天理”为基础的人间规范的表现，

通过“礼”的实践，社会可以实现应有的秩序，所以他不仅接受朱熹的委托，着手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

“丧祭二礼”，而且还努力践行古礼。而从黄榦的判词来看，原本被期许为乡村社会中流砥柱的士大夫竟然

为恶乡里，这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礼所极力维持的尊卑等级秩序的负面效果；而从黄榦作为当事人参与诉

讼的实例来看，他首先寄希望于和平协商、乡里长者调解，最后才是报官告诉，这也是“礼的世界”的延

伸。f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难从中看出朱子学、礼书的编纂究竟给黄榦的司法活动带去了何种决定性的影

响，从其书判的内容来看，他的所作所为与朱子学兴起之前的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

又如青木氏以朱熹批判敕令格式之繁琐为据，推测这一态度可能影响了朱子门人在审判中对法条征引

的态度。g 问题在于：朱熹在立法上态度能否影响到门人在司法上的风格？如果《清明集》的编集者有意集

结朱子学派的典型书判，为何又会收录风格迥异者如范应铃、吴革等人的作品？作为朱子学的传人，真德

ad		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世界》，第 71、66 页。

b		柳立言：《南宋的民事裁判：同案同判还是异判》，第 153—207 页。

c		柳立言：《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审判宗教犯罪的一些范例》，第 93—141 页。

e		高橋芳郎：《粧奩は誰のものか——南宋代を基点にして》，《史朋》第 40 期，2007 年，第 23—39 页。

f		近藤一成：《宋代中國科舉社會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9 年，第 287—323 页。

g		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世界》，第 70 页。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定性的宋代维度

159

秀显然十分肯定范应铃的司法才能，所以才“扁其堂曰‘对越’”；a 朱熹（紫阳夫子）亲自为吴革写下“恕

斋”二字，“揭之楣间”，蔡杭、刘克庄又分别为他写了记、跋，b 似乎很难看出门户之见。因此，这样的群

体性归类与前述地域性划分之间出现了明显了的张力。

虽然目前的《清明集》中并未见到朱熹的书判，但他关于司法审判的态度却见载文集，如《戊申延和奏

札一》载：

故臣伏愿陛下深诏中外司政典狱之官，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

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于杀伤者，虽有疑虑

可悯，而至于奏谳，亦不许辄用拟贷之例。又诏儒臣博采经史以及古今贤哲议论及于教化刑罚之意者，删

其精要之语，聚为一书，以教学古入官之士与凡执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圣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

辟之大端，而不敢阴为姑息果报便文之计，则庶几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称陛下好生恶死、期于无刑之本意。c

由此可知，在朱熹看来，司法官在审判时，应该先看“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然后再“听其曲直之

辞”，凡是有悖尊卑伦理，“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清明集》中充斥着尊卑、长幼之间互

为告诉的财产、奸非等案件，相关审判有无贯彻朱熹的这一想法？在“背母无状”判中，义子许万三夫妇

悖慢母亲王氏，并偷取钱财，d 按照《宋刑统》规定，这涉及到“十恶”中的“不孝”（供养有阙）等罪，应

判徒二年，e 但是作为理学名臣的司法官蔡杭完全未加惩处，这是否契合朱熹的态度？

朱熹在奏札中还建议，朝廷应派员博采经史，汇编前贤名言，让理民司法之官人手一册，以成教化。

参考大泽氏的上述研究，被青木氏划入异类的胡颖频繁征引先贤圣人之言，而蔡杭却只引用过范仲淹一人

之言。两相比较，谁更贴近朱子之学？

如前所述，滋贺氏认为，这种参酌“情、理、法”的审断文化早已见于春秋，贯穿整个帝制时期，那么

标举南宋朱子学的意义何在？程颢曾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f如果以此定义理

学在司法文化上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参酌各种体现伦理纲常的价值原则是传统司法官的一贯作为，

但将这些价值原则统摄到“天理”的概念之下，作为最高标准，可能是这些朱子学派司法官的独到之处，g 但

这并不构成法文化的本质变化。

滋贺氏还认为，南宋的民事法规数量繁多，非清代可比；青木氏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详细考察了

宋代大量地方法的编纂，认为宋朝希望用立法的方式穷尽一切行政事务，由此走到法治性行政的极限。h如

此看来，似乎宋代的法文化又与其他时段皆有不同，如果范应铃、吴革、胡颖的审判风格真的是“异数”，

或许他们才是这种独特的司法文化的代表，而朱子学派则在中国司法史上显得平平无奇。

总之，本节的所有讨论建立在司法官差异性辨析的基础上：这些司法官的审判结果是大同小异，还是

小同大异？若是大同小异，那么造成“小异”的原因，究竟是案件本身的情节具有特殊性，还是司法官本

人的知识结构、学派归属有所不同？

三、对于“健讼”的反思——以司法官的主观感受为中心

关于宋代的“健讼”，自宫崎市定以来，日本宋代研究者多有讨论，问题意识聚焦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

a		脱脱等：《宋史》卷 410《范应铃传》，北京：中华书局，第 12345 页。从《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的目录可知，真氏也把自己的奏札等称为“对

越甲稿”“对越乙稿”。

b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 111《题跋·吴帅卿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595 页。

c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四《奏札》，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533—534 页。

d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8《户婚门·义子》“背母无状”，第 294—295 页。

e		《宋刑统》卷 24《斗讼律》，第 420 页。

f		程颢、程颐，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 12，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24 页。

g		如柳立言认为，程朱天理在司法之中主要指亲人的天伦天性，并将它抬高到道德金字塔的顶端。参见柳立言：《“天理”在南宋审判中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4 本第 2 分，2013 年，第 277—323 页。

h		青木敦：《地方法的积蓄及其法典化——以五代至宋的特别法为中心》，赵晶译，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9 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80—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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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部分地区讼学的发达，人口增加和商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交通运输的发达、民众往来

的频繁而出现的治安恶化、土地买卖活跃、土地流转加速、移民的涌入等。a 夫马进还分析了宋代越诉与上

诉、科举、役法对于“健讼”出现的促进作用。b 在这一讨论背景之下，“健讼”就是宋代部分地区的实态，

而《清明集》所载案例就为证成这样的实态提供了坚实的史料证据。

不过，近来也有学者提出，“健讼”未必就是实态，而是某些司法官或评论者的主观认识。如青木氏认

为：“当存在某一诉讼状态的时候，士大夫官僚若将它认定为健讼，那么它就是健讼。我们所看到的记载，

不过就是每个作者所具有的对社会、土地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行为的印象罢了”；c 小川快之也持相同立

场：“‘健讼’只是表达官僚等人的认知，实际情况如何并不清楚，也许只是书写者本人的感受而已。写下哪

州‘健讼’的判断时，‘健讼’只是作为一种模糊的印象而被使用，实际上，该州总体如何、州内部是否有

所差别等具体问题则不易被确知。而且，‘健讼’所表达的意思也因其书写之人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般而言，写入文献史料的记载，以该书写者的视角、感觉而写就，不能径断为‘所写 = 实态’。”d 然而，

遗憾的是，在具体行文论证过程中，无论是小川氏还是青木氏，都将江西的“健讼”当作“实态”，而不触

及书写者的主观感受问题。

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赤城隆治就曾发表论文，致力于发掘黄榦、刘克庄、黄震、官箴书的作者对于

“健讼”的不同认识，如有的关注讼师、哗徒，有的重点批判地方上的有权势者等。e可见“健讼”并无确

切、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司法官有不同的体验与认知。

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健讼”一词一般被认为出现在宋代以后，那么在宋代之前是否存在“健讼”

的现象？这至少有两种可能：第一，有类似现象，而无类似的主观评价；第二，无类似现象，因此无类似

评价。夫马氏曾就东汉的情况进行描述，可知诉讼多发的情况在很早的时期就已出现；f 辻正博曾对隋唐直

至宋代的相州进行考察，指出隋唐时期的相州已经出现被后世评价为“健讼”的那些现象，但当时基本没有

人把它们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g 由此来看，似乎第一种猜测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唐宋之际究竟发生了何种

变化，才导致“健讼”成为一种流行的评价？

一个可能性的推测是：“农忙止讼”制度在唐代开元二十五年（737）修入《杂令》，成为一项诉讼制

度；h 宋初还进一步明确，每年十月一日至正月三十日受理词状，三月三十日前断决完毕。i从法律制度上将

这类案件的起诉时间压缩到半年之内甚至三个月内，这无疑增加了地方官审理、断决案件的负担。同样是

一年五十件诉讼，此前可能分散到十二个月内，陆续进入到地方官的视野当中，此后则集中到半年甚至于

三个月内，地方官的主观感受怎能不发生剧烈变化？这或许是“健讼”印象流行的原因之一。

这一猜测还有一个旁证：辻氏发现，杜佑根据《隋书·梁彦光传》的记载，在《通典》中描述相州的风

俗在此后依然得到延续，并增加了一句未见于《隋书》的评价“至今好为诉讼也”。《通典》于贞元十七年

（801）进呈德宗，所载内容以天宝为时间下限。j 或许是因为前述“农忙止讼”制度的建立与实施，类似于

“健讼”的“好为诉讼”的主观评价才会随之出现。

当然，赤城氏曾从书籍史的角度进行推测：将判决文收入个人文集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的特征，另

一方面，具体且丰富的官箴书被保存下来，也在北宋以后，这反映了实务能力丰富的经世官僚群体的形

a		相关讨论的列举与总结，可参见小川快之：《伝統中国の法と秩序——地域社会の視点から》，東京：汲古書院，2009 年，第 11—38 页。

bf		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范愉译，第 28—39、20—28 页。

c		青木敦：《健訟の地域的イメージ——11~13 世紀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動をめぐって》，《社会経済史学》第 65 卷第 3 号，1999 年，第 4 页。

d		小川快之：《伝統中国の法と秩序——地域社会の視点から》，第 16 页。

e		赤城隆治：《南宋期の訴訟について——“健訟”と地方官》，《史潮》第 16 号，1985 年，第 4—21 页。

g		辻正博：《隋唐時代の相州における司法と社会——“訴訟社会”の成立の前提》，夫馬進編：《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

学術出版会，2011 年，第 155—180 页。

h		郑显文：《律令时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年，第 133—154 页。

i		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232—233 页。

j		辻正博：《隋唐時代の相州における司法と社会——“訴訟社会”の成立の前提》，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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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a 而从五代开始，《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乃至于《清明集》等案例、书判集的编纂也陆续

出现，法律事务似乎得到了士大夫群体前所未有的重视，“健讼”评价的密集也可能跟文集编纂和保存的情

况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清明集》等的编纂成书及其时代背景理应成为今后重点探讨的一个方向。

四、结 论

面对数量巨大的档案材料的清代研究者，业已逐步走出围绕听讼性质所展开的争鸣，或致力于比较不

同地域或者同一地域但不同时段诉讼案件的数量差异，由此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b 或致敬《档案中的

虚构》c 一书的作者，逐一比勘司法档案与初审官的个人日记，d 以及详为比对在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围绕同

一案件所产生的官方文本，e从而展现司法档案如何及因何被建构。

这种开发新议题、试验新方法的能力让宋代研究者瞠乎其后，毕竟与宋代司法活动直接相关的材料就

只是数百个传世的“书判”而已。更加令人焦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从学、从业人数的逐年飙升，以

《清明集》为核心，回应清代研究所提出来的“情、理、法”命题等的研究已进入到一个高度“内卷化”的

阶段，大量重复研究由此涌现，因此本文的反思也同样适用于大量中文学界的相关成果。

柳立言在忆及中国台湾地区“宋代官箴研读会”选读《清明集》时，曾提到：“除了必须应用的三数部辞

典外，研究生引用的二手资料合计不到五篇。反观日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惩恶门）译注稿》，引用

了 130 余种资料”；f大泽氏也在近著中严厉抨击某部中文著作完全没有参考日本的研究成果。g

然而，如果以同理心进行反思的话，其实日本学界也没有能够密切追踪中文学界的研究进展，尤其是

对其先行发表的单篇论文有相当冲击力的研究成果，他们也未必会在集结前文而成的著作中予以回应。在

这一点上，替中国学界担忧的大泽氏本人也并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h

本文的撰作，既希望增进中文学界对于日文成果的认知，也试图通过这样的评析与反思，进一步加强

国际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共同开拓出立足宋代、辐射通代的新命题，进而重建法律文化类型比较的范式。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宋代司法官群体研究”（13FXC029）；中国政法大学交叉学科培

育与建设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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